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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 指 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股份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股份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股份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管理层 指 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

则》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本次定向发行 
指 

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

股票定向发行 

《认购协议》 指 
公司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 

发行对象、认购人 指 
厦门鑫瑞集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陶梦、杨斌 

兴业证券、主办券商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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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平方科技 

证券代码 831254 

主办券商 兴业证券 

所属层次 基础层 

所属行业 

（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I65）软件-(I652)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造-

(I6520)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主营业务 
物流智能化领域软件开发及产品的销售和

服务 

发行前总股本（股） 34,2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8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36,000,000 

发行价格（元） 9.00 

募集资金（元） 16,200,000 

募集现金（元） 16,2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不存

在非现金资产认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无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定向发行规

则》、《定向发行指南》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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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3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

式 

1 厦门鑫瑞集英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在册股

东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私募基金

管理人或

私募基金 

1,100,000 9,900,000 现金 

2 陶梦 在册股

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400,000 3,600,000 现金 

3 杨斌 新增投

资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自然

人投资者 

300,000 2,700,000 现金 

合

计 

- - 1,800,000 16,200,000 - 

 

（1）厦门鑫瑞集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瑞集英”） 

名称 厦门鑫瑞集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市鑫鼎国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22 日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7 号厦门国际航运中

心 D 栋 8 层 03 单元 C 之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2XWWWX6K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私募基金管理人 厦门市鑫鼎国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鑫瑞集英为私募基金，已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根据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公示信息，其基金编号为 ST6796，备案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8 日。

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厦门市鑫鼎国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

公示信息，该企业已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编号为 P1062803，登记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为吴亚宏，注册地址为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路 492 号

2101 单元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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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鑫瑞集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在册股东，现持有公司 4.617%的股

份，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 1,100,000股，其与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厦门鑫瑞集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开立全国股转系统证券账户，且根据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厦门环岛东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说明，其已开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合

格投资者权限，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相关规定，已具备基础层投资权限。 

厦门鑫瑞集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属于持股

平台，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其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的合法募集资金。 

（2）陶梦 

陶梦，女，1981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530112198108**

 ****。陶梦系在册股东，现持有公司 4.676%的股份，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定向

发行的股票 400,000 股，其与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陶梦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其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陶梦已开立全国股转系统证券账户，且根据国金证券有限公司厦门湖滨南路证券营

业部出具的说明，其已开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合格投资者权限，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相

关规定，已具备基础层投资权限。 

（3）杨斌 

杨斌，男， 1985 年 5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350629198505******。杨斌系新增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

300,000 股，其与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 

杨斌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其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杨斌已开立全国股转系统证券账户，且根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区金碧

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说明，其已开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合格投资者权限，符合投资者适当

性要求相关规定，已具备基础层投资权限。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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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 16,2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6,200,000元，全部为现金

形式认购，达到预计募集资金金额。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数量

（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厦门鑫瑞集英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1,100,000 0 0 0 

2 陶梦 400,000 0 0 0 

3 杨斌 300,000 0 0 0 

合计 1,800,000 0 0 0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厦门鑫瑞集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陶梦、杨斌，法定限

售数量为 0 万股，发行对象无自愿锁定的承诺。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2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

议>》议案，相关会议决议已依法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进行了信息披露。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前，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坂田支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名称为：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账号为：

79450078801800000346，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用途，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

途。 

截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将投资款实缴至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已与主办券商兴业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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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支行的上级深圳分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1、公司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或国有实际控制企业，亦不属于外资企业，因此本

次股票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2、发行对象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发行对象不属于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或国有实际控制企业，亦不属于外资企业，因

此本次股票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张向辉 15,819,300 46.26% 11,864,475 

2 翁红云 7,531,140 22.02% 5,649,750 

3 张利晓 3,157,039 9.23% 2,636,550 

4 陶梦 1,599,138 4.68% - 

5 厦门鑫瑞集英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78,948 4.62% - 

6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240,818 3.63% - 

7 吴钟馨 789,474 2.31% - 

8 刘昱 760,161 2.22% - 

9 谭昆仑 700,100 2.05% - 

10 张晨军 251,100 0.73% 188,325 

合计 33,427,218 97.74% 20,339,10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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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向辉 15,819,300 43.94% 11,864,475 

2 翁红云 7,531,140 20.92% 5,649,750 

3 张利晓 3,157,039 8.77% 2,636,550 

4 厦门鑫瑞集英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78,948 7.44% - 

5 陶梦 1,999,138 5.55% - 

6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240,818 3.45% - 

7 吴钟馨 789,474 2.19% - 

8 刘昱 760,161 2.11% - 

9 谭昆仑 700,100 1.94% - 

10 杨斌 300,000 0.83% - 

合计 34,976,118 97.16% 20,150,775 

 

本次发行后股东的持股情况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9 月 26 日）股权结构基础上，

考虑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

（股） 
比例 

数量

（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4,475,314 13.09% 4,475,314 12.43%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951,380 5.71% 1,951,380 5.42% 

3、核心员工 100,440 0.29% 100,440 0.28% 

4、其它 6,844,121 20.01% 8,644,121 24.01% 

合计 13,371,255 39.10% 15,171,255 42.14% 

有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4,501,025 42.40% 14,501,025 40.28%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6,327,720 18.50% 6,327,720 17.58%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 - - - 

合计 20,828,745 60.90% 20,828,745 57.86% 

总股本 34,200,000 100.00% 36,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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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18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19人。 

发行前后的股东人数情况是基于本次定向发行股权登记日（2022年 9月 26日）的股

东名册统计。发行前公司股东为 18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16 名、机构企业 2 名。本次

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1 名。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为 19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17 名、机构企

业 2 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发行结束后，公司资产总额增加 1620 万

元，其中，货币资金增加 1620 万元；所有者权益增加 1620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增加

180 万元，资本公积增加 1440 万元。公司摊薄每股收益、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将有所

下降，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且公司的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提高，资本结构将得到改

善，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物流智能化领域软件开发及产品的销售和服务。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为公司稳健开展业务和扩大生产规

模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整体的竞争能

力。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具体为支付供应商采购款。本次股票

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前，第一大股东张向辉直接持有公司 15,819,300 股，持股比例

46.26%，张向辉、张利晓夫妻二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18,976,339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为

55.49%。因此，张向辉、张利晓夫妻二人合计可行使公司 55.49%的股份表决权，能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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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者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第一大股东张向辉直接持有公司 15,819,300 股，持股比例

43.94%，张向辉、张利晓夫妻二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18,976,339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为

52.71%。因此，张向辉、张利晓夫妻二人合计可行使公司 52.71%的股份表决权，能够决

定或者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张向辉 董事长 15,819,300 46.26% 15,819,300 43.94% 

2 翁红云 副董事长、

总经理 

7,531,140 22.02% 7,531,140 20.92% 

3 张利晓 董事 3,157,039 9.23% 3,157,039 8.77% 

4 张晨军 监事 251,100 0.73% 251,100 0.70% 

5 丁玲 财务负责人 195,100 0.57% 195,100 0.54% 

6 高龙乾 监事 150,880 0.44% 150,880 0.42% 

7 翁年年 监事 150,880 0.44% 150,880 0.42% 

8 高晓东 核心员工 100,440 0.29% 100,440 0.28% 

合计 27,355,879 79.99% 27,355,879 75.99%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1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4 0.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16 1.77 2.13 

资产负债率 49.10% 41.22% 35.61% 

 

三、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自 2022 年 9 月 1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www.neeq.com.cn)上首次披露后，进行了 1次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全国股转系统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信息披露文件的反馈意见要求，公司对本次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重新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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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2022年第一次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上述修订均不涉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要素的改变，相关

发行事项无重大调整，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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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2023/1/3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3/1/3 



深圳市平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3-001 

五、 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四)2022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说明书； 

(五)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六)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七)募资基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八)验资报告。 

 


	声明
	目录
	释义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三、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四、 有关声明
	五、 备查文件

